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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富邦富利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方正富邦富利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方正富邦富利纯债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６７３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方正富邦富利纯债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方正富邦富利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方正富邦富利纯债

Ａ

方正富邦富利纯债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６７３１ ００６７３２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９５３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

份额级别

方正富邦富利纯

债

Ａ

方正富邦富利纯

债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０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０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００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９．９９％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

注：

１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

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２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情况：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为

０

；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３

、单一份额类别的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或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占基金总份额比例的计算方法为：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或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的单一份额类别的基金份额占该份额类别基金份额数的比例。

４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或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占基金总份额的合计比例的计算方法为：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或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的基金份额占基金合计份额数的比例。

３

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持

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９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

之日起不少于

３

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

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９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

之日起不少于

３

年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发售代理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发售代理机构

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认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

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ｆｆ．ｃｏｍ

）或客户

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０９９０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２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

约定，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 本基金办理申购、

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上予以披露。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关于前海开源润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增加建设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０６

日起，建设银行将

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前海开源润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代码

００４６０２

）。 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定投起点 是否开通转换

１

前海开源润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０４６０２ １００

元 是

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０６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建设银行办理上述适用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

转换业务。 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建设银行的规定为准。

二、重要提示

１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

金。 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

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２

、投资者可与建设银行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扣款金额，该金额即为申购金额，上述

基金每期定投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 基金定投业务不受日常申购业务

的最低金额限制。 具体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建设银行的相关规定。

３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

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 转换的两只基金

必须都是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并在同一登记机构处登记的基金。 同

一基金不同份额之间暂不开通转换。 基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本公司发布的《前

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开通转换业务并在直销机构实行申购补差费率优惠

的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２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６６６－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ｈｋ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

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担。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

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

更新等文件。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０６

日

中欧睿达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睿达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睿达定期开放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８９４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发起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 《中欧睿达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

称“《基金合同》”）和《中欧睿达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２．１

根据中欧睿达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以

３６

个月为一个运作周期，每个运作周期为自基金合同生

效日（包括基金合同生效日）或每个到期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至

３６

个月后的月

度对日的前一日止。

在每个运作周期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到期开放期。 本基金的每个到期开放期为

５

至

２０

个工作日。到期开放期的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上一个运作周期结束前公告说明。在

到期开放期间本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

本基金的每个运作周期以封闭期和期间开放期相交替的方式运作，共包含为

６

个封闭期

和

５

个期间开放期。

在每个运作周期中， 第一个期间开放期的首日为该运作周期首日的

６

个月后的月度对

日，第二个期间开放期的首日为该运作周期首日的

１２

个月后的月度对日，第三个期间开放期

的首日为该运作周期首日的

１８

个月后的月度对日， 第四个期间开放期的首日为该运作周期

首日的

２４

个月后的月度对日，第五个期间开放期的首日为该运作周期首日的

３０

个月后的月

度对日。 本基金的每个期间开放期为

１

至

５

个工作日，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每个期间开

放期前公告说明。在期间开放期间本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

回或其他业务。

本次开放期为

３

个工作日，具体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可办理本基金申购、 赎回及转换业务；

自开放期的下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含）起不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转换

业务。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

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

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

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２．２

在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 或转换申请

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 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

格；但若投资者在开放期最后一个开放日业务办理时间结 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

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其他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每个账户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

元。 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

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直销机构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元， 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

１０

，

０００

元。 其他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的投资者欲转入直销机构进行交易要受直销机构最低申购

金额的限制。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通过基

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申购业务的不受直销机构单笔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申购最

低金额为单笔

１０

元。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和追加申

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的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招募说明书另有约定

的除外。

３．２

申购费率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见下表：

费率

０．３６％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申购金额（

Ｍ

）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Ｍ≥１０００

万元

申购费率

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费率

１．２０％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申购金额（

Ｍ

）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Ｍ≥１０００

万元

申购费率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 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

份基金份额。

若某笔份额减少类业务导致单个基金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

份的，注册登记机构有权对

该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做全部赎回处理（份额减少类业务指赎回、转换转出、非交

易过户等业务，具体种类以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４．２

赎回费率

费率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０

持续持有的封闭期数（

Ｎ

）

Ｎ≤１

Ｎ＝２

Ｎ＝３

Ｎ＝４

Ｎ＝５

Ｎ≥６

赎回费率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及份额计算方法

１

）基金间的转换业务需要收取一定的转换费。

２

） 基金转换费用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

取。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

购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不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基金转换费

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具体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该类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率

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补差费率

／

（

１＋

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补差费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该类基金份额净值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５．２．１

适用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中欧睿达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和本公司发行及

管理的其他部分基金，目前包括：

序号 基金代码 全称

１ １６６００１

中欧新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Ａ

２ １６６００２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３ １６６００５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４ １６６００６

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Ａ

５ １６６００７

中欧互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６ １６６００８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Ａ

７ １６６００９

中欧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Ａ

８ １６６０１０

中欧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１６６０１１

中欧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Ａ

１０ １６６０１２

中欧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Ｃ

１１ １６６０１４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

Ａ

１２ １６６０１５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

Ｂ

１３ １６６０１６

中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Ｃ

１４ １６６０１９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１５ １６６０２０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１６ ００１１１７

中欧精选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注：

１

、基金暂停申购时转换转入同时也暂停，限制大额申购同样适用。

２

、同一基金不同份额之间不可进行相互转换。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基金转换业务。

５．２．２

业务办理机构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直销机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钱滚滚财富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和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办理相关基金转换业务

（以上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投资者须到同时代理拟转出和转入基金的同一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具体转换

办法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５．２．３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以《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为准。

６．

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

直销机构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３３３

号金砖大厦

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１８

号

８

栋

－

嘉昱大厦

７

层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直销中心电话：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６０２

直销中心传真：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６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ｚ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联系人：袁维

６．２

其他销售机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钱滚滚财富投资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挖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和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

人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增加或者减少销售机构，并另行公告。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封闭期期间，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

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基金开放期每个开放日的次日，基金管理人应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

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

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

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自开放期的下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含）起不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及转换业务。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本次开放期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办理其申购、

赎回及转换业务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公司网站上刊

登的《招募说明书》，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

电话（

４００ ７００９７００

）垂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中欧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

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兴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７７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欧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中欧

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为保证中欧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更好地保证中欧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起限制本基金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和及定期定额投

资的金额，即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超

过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不含），本公司有权拒绝。 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请金额等于或低

于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全部确认成功；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请金额高于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则

按注册登记系统清算顺序，逐笔累加后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含）限制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

申请笔数有权确认失败。

实施上述限制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如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业务时，本

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

０２１－

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场内简称：中欧价值）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６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欧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８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

Ａ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

Ｃ

中欧价值发现混合

Ｅ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６００５ ００４２３２ ００１８８２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人民币元 ）

１．７２２０ １．７０９６ １．９５３８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

５

，

４４５

，

９９７

，

７１２．２３ ４０１

，

９２４

，

８９８．１３ １８

，

３１５

，

３６０．５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

，

７２２

，

９９８

，

８５６．１２ ２００

，

９６２

，

４４９．０７ ９

，

１５７

，

６８０．２５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

份额）

３．６１１ ３．５４８ ４．３９９

注：

１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

１

）本基金同一类别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２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年

最多分配

４

次，每次分配比例不低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且基金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

分配基准日（即期末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至日）的时间不超过

１５

个工作日；

２

、截止本次基准日按照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应配额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５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场外）、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场内）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场外）、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场内）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

再投资方式，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红利再投资部分以除息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红利再投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

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款划往所在销售机构

账户的日期。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

业务。

（

２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

基金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３

）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

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４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发布公告，自公告之日起限制本基金申

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任一基金份额类别的单笔

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不含），本公司有权拒

绝。 本基金将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含）起取消上述金额的限制。

（

５

）投资者可通过登录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

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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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冠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２１５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

私募债项目出现到期未兑付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

业”）发行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私募债提供担保，近期因同孚实业自身资金紧张，

其所发行的私募债已出现逾期且未兑付的情形，同时，由此也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现将

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同孚实业私募债情况

经核查，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同孚实业所发行的私募债余额暨公司为其担保的实际

余额（本金）为

４１８

，

１５１

，

４７１．９２

元，其中，未到期的私募债本金金额合计为

１７１

，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已到期未兑付的私募债本金金额累计为

２４６

，

９８１

，

４７１．９２

元。

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逾期且未兑付的私募债涉及的兑付方与投资人仍在积极沟通解

决方案， 公司已收到部分投资人因私募债逾期未兑付而向有关法院提起诉讼的相关法律文

书，鉴于案件均尚未判决，且未来的生效判决结果尚无法定论，暂时无法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其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在收到

有关法院发来的法律文书后，已积极与律师等中介机构商讨应诉方案。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有关公司为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私募债项目出现到期未兑付以及由此引发的诉讼情况详

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８

月

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１２

月

１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发

布的《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关联企业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３４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

关联企业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８８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担保的

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出现到期未兑付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２７

）、《冠福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出现到期未兑付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４３

、

２０１８－１８８

）、《关于收到（

２０１８

）闽

０５２６

民初

３８２６

号案件〈传票〉及

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５５

）、《关于收到（

２０１８

）闽

０５２６

民初

４０４３

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８０

）、《关于收到（

２０１８

）闽

０５２６

民初

４１３４

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８１

）》、《关于收到（

２０１８

）闽

０５２６

民初

４０４４

号案件

〈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８４

）、《关于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通知〉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９０

）、《关于收到（

２０１８

）闽

０５２６

民初

４１３８

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９７

）、《关于收到（

２０１８

）闽

０５２６

民初

４１４３

号案件

〈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９８

）、《关于收到（

２０１８

）闽

０５２６

民初

４０４５

号案

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２００

）、《关于收到（

２０１８

）闽

０５２６

民初

４１３７

号

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２０１

）、《关于收到（

２０１８

）闽

０５２６

民初

４１４２

号案件 〈传票〉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２０２

）、《关于收到 （

２０１８

） 闽

０５２６

民初

４１４０

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２０９

）、《关于收到（

２０１８

）闽

０５２６

民

初

４１４１

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２１０

）。

四、风险提示及应对措施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且被担保方同孚实业发行的私募债已出现逾期未

偿还情形，公司存在因为其提供担保而需代偿债务的风险。 若公司因为其提供担保而履行担

保代偿责任，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尽快启动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

等法律程序，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担保事项的进展，

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以上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因其控制的企业或关联企业自身资金紧张，为了经营资金周转需要，其通

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

兑汇票、对外担保、以公司及子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及公司核查结果情况，详见公司

于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发布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４０

）、《北京市浩天信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关

注函件【

２０１８

】第

３３０

号）之专项核查意见》、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关于对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２０１８

】第

３３０

号）的专项说明》。前述违

规事项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尚需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公司将根据事

件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 《关于私募债项目到期未兑付的情况说明》（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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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２１６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富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传票》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

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控

股股东的违规行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尚需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若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应承担责任，则对公司的净利润

产生重要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披露的 《关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４０

）。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冠福股份”）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收到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新区法院”）送达的上海富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因票据追

索权纠纷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传票》及法律文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收到《传票》及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

详见附表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但近期公司核查到控股股东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在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隐瞒公司董事会， 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

对外担保、违规以公司名义借款等事项，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尚未判决，且未来的生效判决结果尚无法定论，暂时无法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其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收到法院发

来的相关《传票》及法律文书后，已积极与律师等中介机构商讨应诉方案。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风险提示

１

、公司控股股东因其控制的企业或关联企业自身资金紧张，为了经营资金周转需要，其

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

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及公司核查结果情况，详见公司于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 上发布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

１４０

）、《北京市浩天信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关注函件【

２０１８

】第

３３０

号）之专项核查意见》、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冠福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２０１８

】第

３３０

号）的专项说明》。 前述违规事项公司是

否应承担责任尚需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公司将根据事件的进展情况

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２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

）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７３３５９

号案件的《传票》及法律文书；

２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

）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７３４１１

号案件的《传票》及法律文书；

３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

）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７５８３０

号案件的《传票》及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附表：

序

号

案 号 被告人

开庭

时间

开庭地点 诉讼请求

１

（

２０１８

）

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７３３５９

号

上海弈辛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弈

辛实业”）、冠福股份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３

：

４５

上海市浦

东新区杨

源路

２１８

号西漕第

十三法庭

（

１

）请求判令弈辛实业和冠福股份连带向原告支付票据金额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和利息

１７９

，

０７５

元（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以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暂算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７

日，要求

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

２

）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

２０

，

０００

元；

（

３

）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以上各项暂计

３８

，

１９９

，

０７５

元

２

（

２０１８

）

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７３４１１

号

弈辛实业、冠福股份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４

：

３０

上海市浦

东新区杨

源路

２１８

号西漕第

十三法庭

（

１

）请求判令弈辛实业和冠福股份连带向原告支付票据金额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和利息

２８

，

２７５

元（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起，以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暂算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７

日，要求

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

２

）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以上各项暂计

６

，

０２８

，

２７５

元

３

（

２０１８

）

沪

０１１５

民初

７５８３０

号

弈辛实业、冠福股份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上

午

９

：

００

上海市浦

东新区杨

源路

２１８

号西漕第

十九调解

室

（

１

）请求判令弈辛实业和冠福股份连带向原告支付票据金额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和利息

５２

，

９２５

元（自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以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暂算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７

日，要求

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

２

）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以上各项暂计

６

，

０５２

，

９２５

元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冠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２１７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２０１８

】第

８３７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认真分析问询

函所列问题，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现将问询函回复披露如下：

一、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票被司法冻结的影响和你公司拟采取或已采取的措施；

回复：

公司

２０１７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和《关于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５

日，回购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回购价格不高

于人民币

４．００

元

／

股，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作股权激励计划。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５

日，公司股

份回购期限已届满， 公司累计回购股份共买入

１

，

２５５

，

８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０４７７％

。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因其控制的企业或关联企业自身资金紧张， 为了经营资金周转需要，

其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 对外担保、

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并由此引发相关诉讼案件，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尚需经人民法院或仲

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因此，公司回购的股份解除冻结时间暂无法确定。 同时，存在因

前述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无法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又因公

司所回购的股份被司法冻结，导致公司无法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时注销所回购的股份

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院有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票被司法冻结

的正式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目前公司正努力通过各渠道查询冻结具体原因。公司将持

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

司的合法权益，若公司回购的股份被司法冻结是因控股股东违规事项所致，公司将通过专项

工作小组与控股股东协商解决方案，敦促控股股东尽快解决。

二、截至目前，你公司股东余江县金创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创盈”）持有

公司股份

２３１

，

４７８

，

２５４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７９％

， 其中累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２３０

，

８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９９．７５％

。股东余江县金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金塑创投”）持有公司股份

４０

，

８４９

，

１０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５％

，其中累计处于质押状

态的股份为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９７．９２％

。 鉴于金创盈、金塑创投对你公司存

在业绩承诺，请说明在交易对方高比例质押的情况下，你公司如何保障交易对方后续履行业

绩补偿。

回复：

余江县金创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创盈”）、余江县金塑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金塑创投”）均为同一实际控制人邓海雄先生控制的企业，邓海雄先生在

公司在收购上海塑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米信息”）时承诺其认可并接受金创盈、

金塑创投在本次收购中承担的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并在金创盈、金塑创投以现金方式履行

业绩补偿时通过增资、借款等方式向金创盈、金塑创投提供资金支持，对金创盈、金塑创投未

能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时，其将承担连带责任。且公司在收购塑米信息后，塑米信息运营状况良

好且持续发展，其触发业绩补偿义务的可能性较低，如未来发生塑米信息盈利能力下降情形，

并预期触发股份补偿义务时，金创盈和金塑创投承诺将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或提前清

偿债务并解除股票质押等有效方式，确保可按时依约履行股份补偿义务，从而保证金创盈、金

塑创投质押的股份不会影响其对公司业绩承诺的正常履行。因此，金创盈、金塑创投的高比例

质押，风险较为可控，公司董事会对其高比例质押将保持高度关注，并督促其降低融资风险，

保持股权稳定性。

三、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兑

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及公司核查结果情况，详见公司于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４０

）、

《北京市浩天信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关注函件【

２０１８

】第

３３０

号）

之专项核查意见》、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冠福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２０１８

】第

３３０

号）的专项说明》。 前述违规事项公司是否应承担

责任尚需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公司将根据事件的进展情况按照法

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３１９

证券简称：湘油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６６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和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５０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６３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６５

）。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购入股份

０

股。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业务指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